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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61� � � � � � �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2025-011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人民大道西段56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8,315,8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31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陈卫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三位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董事会秘书张龙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500,601 99.0595 5,770,000 0.9331 45,200 0.0074

2、议案名称：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490,801 99.0579 5,777,900 0.9344 47,100 0.0077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498,701 99.0592 5,767,000 0.9326 50,100 0.0082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6,145,838 98.0317 12,125,963 1.9611 44,000 0.0072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463,101 99.2151 4,810,800 0.7780 41,900 0.006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476,201 99.0555 5,788,800 0.9362 50,800 0.008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446,401 99.0507 5,818,500 0.9410 50,900 0.008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448,501 99.0510 5,816,400 0.9406 50,900 0.008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360,301 99.0368 5,900,500 0.9542 55,000 0.009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7,643,513 98.2739 10,624,588 1.7183 47,700 0.00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355,905 71.8007 4,810,800 27.9557 41,900 0.2436

6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1,369,005 66.0658 5,788,800 33.6389 50,800 0.2953

7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1,339,205 65.8926 5,818,500 33.8115 50,900 0.2959

8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1,341,305 65.9048 5,816,400 33.7993 50,900 0.2959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11,253,105 65.3923 5,900,500 34.2880 55,000 0.3197

1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6,536,317 37.9828 10,624,588 61.7399 47,700 0.27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陈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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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国际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2,551,9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9621

(四)股东大会主持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张新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黄汉杰、胡述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徐永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焦海华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5,146,288 98.4213 15,354,530 1.3926 2,051,159 0.186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4,843,842 98.3938 15,645,551 1.4190 2,062,584 0.187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4,466,376 98.3596 16,144,380 1.4642 1,941,221 0.1762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527,065 98.2744 17,452,064 1.5828 1,572,848 0.1428

5、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595,313 98.2806 16,176,309 1.4671 2,780,355 0.2523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6,366,312 98.5319 14,065,135 1.2756 2,120,530 0.1925

7、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3,919,981 98.3101 16,449,266 1.4919 2,182,730 0.1980

8、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长2025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089,462 97.8719 20,894,348 1.8950 2,568,167 0.2331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4,013,169 98.3185 16,763,182 1.5203 1,775,626 0.16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72,275,238 90.8237 15,354,530 8.0949 2,051,159 1.0814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71,972,792 90.6642 15,645,551 8.2483 2,062,584 1.0875

3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71,595,326 90.4652 16,144,380 8.5113 1,941,221 1.0235

4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70,656,015 89.9700 17,452,064 9.2007 1,572,848 0.8293

5 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170,724,263 90.0060 16,176,309 8.5281 2,780,355 1.4659

6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173,495,262 91.4668 14,065,135 7.4151 2,120,530 1.1181

7 公司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71,048,931 90.1771 16,449,266 8.6720 2,182,730 1.1509

8 公司董事长2025年度薪酬方案 166,218,412 87.6305 20,894,348 11.0155 2,568,167 1.3540

9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171,142,119 90.2263 16,763,182 8.8375 1,775,626 0.93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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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年

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在“约调研” 小程序举行2024年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约调研”小程序参

与互动交流。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

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约调研”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约调研”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爽先生、独立董事李定清先生、董事张娅女士、

财务总监王开胜先生、董事会秘书王琴女士。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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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

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公司资金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圣制药” ）股票交易自2019年6月5日起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及主要原因

控股股东刘群涉嫌侵占公司资金，由于刘群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冻结、查封，预计无法

在一个月内将占用公司的资金归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9年6月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1、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广大业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学习和

培训，提高规范意识，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 公司正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确保及时

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时加以改进，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强化内部审计力度，加强对各业务部门业

务开展情况的审计，梳理内控流程，查找流程风险点，评估和分析风险强度，杜绝资金占用发生，切实维

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2、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19）渝01刑初

68号】判决：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公司被侵占的人民币9,182.4926万元；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公司被挪

用的人民币3,325万元（其中360万元已归还）。刘群侵占和挪用公司的资金共计125,074,926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

3、 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0年4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暨拟签署

〈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刘群以现金和非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公司

偿还其所侵占和挪用的剩余未归还资金共计12,147.492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暨拟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4、截至2021年4月8日，刘群占用资金本金及其利息已全部偿还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的进展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的进展

暨占用资金利息归还完毕的公告》。

5、公司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了本次资金占用的归还情况。 会计

师认为控股股东刘群已经偿还了一审判决占用的全部资金包含利息费用， 截至会计师核查意见出具

日，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会计师对控股股东刘群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无法

提供合理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披露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

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偿还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21〕 京会兴核字第

65000003号）。

6、公司于2022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公告》，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裁定，公司及控股股东相关案件发回重审。

7、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2）渝01刑

初21号】判决：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侵占的人民币9,182.4926万元（已

退还）；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挪用的人民币3,325万元（已退还）。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刑事判决书〉暨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8、公司于2024年1月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控股股东刘群因不

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渝01刑初21号】中对其个人的判决，已提起上诉。

9、公司于2024年8月8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刑事裁定书〉暨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出具的《刑事裁定书》【（2024）渝刑终30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次裁定为终审裁定，

根据本次终审裁定，刘群侵占和挪用公司的资金为125,074,926元。 如前所述，截至2021年4月8日，刘

群占用资金本金及其利息已偿还完毕。

10、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会计师认为，虽然与天圣制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群侵占挪用天圣制药资金相关的刑事案件已

经终审判决，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立案尚未调查审理终结。

会计师无法确定天圣制药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资金占用利息的完整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非标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等相关公告。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对控股股东刘群所涉诉讼案件作出终审裁定。 本次

判决不涉及控股股东刘群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动。 刘群目前未在公司任职，公司拥有独立的法人结构，上

述判决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该诉讼事项对公司财务的最终影响以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

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群先生于2025年1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0152025001号、编号：证监立案字0152025002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群先生进行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群先生将积极配合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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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09: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0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滨州路668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魏振文先生

（七）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8,920,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91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8,082,7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345％；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37,83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8％。

2、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管、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9项议案，会议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98,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0％；反对258,

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3％；弃权1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41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5862％； 反对258,9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111％； 弃权

1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502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89,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5％；反对259,

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弃权1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3％。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40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836％； 反对259,7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066％； 弃权

1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409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7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50％；反对259,

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弃权18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88,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994％； 反对259,7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066％； 弃权

18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594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7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50％；反对259,

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弃权18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388,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994％； 反对259,7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066％； 弃权

18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594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89,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5％；反对259,

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弃权1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3％。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40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836％； 反对259,7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066％； 弃权

1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409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89,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5％；反对354,

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0％；弃权7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40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836％；反对354,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454％；弃权76,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1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515,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2％；反对329,

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3％；弃权7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43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272％；反对329,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018％；弃权76,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1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351,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6％；反对542,

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9％；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26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290％；反对542,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245％；弃权27,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65％。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489,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4％；反对263,

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7％；弃权16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40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717％； 反对263,7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840％； 弃权

16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944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孙志芹、丁双全

（三）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2.公司2025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zse.cn/，下同）的《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3.公司2025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4.公司2025年4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5.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6.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7.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8.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9.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

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

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

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

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

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5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决定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5年4月22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上午9:30在青岛胶州市滨州路668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振文主持。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

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伙企业股东的营业执

照、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以及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082,7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534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8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37,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8%；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

下简称中小股东）共8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37,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8%。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9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920,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9.0913%。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

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无法对

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

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

统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

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98,2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0%；反对258,

9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3%；弃权163,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1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5862%；反对258,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9111%；弃权16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027%。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89,8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5%；反对259,

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弃权171,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07,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5836%；反对259,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0066%；弃权1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098%。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71,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50%；反对259,

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弃权189,3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6.3994%；反对259,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0066%；弃权1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940%。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71,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50%；反对259,

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弃权189,3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88,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6.3994%；反对259,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0066%；弃权1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940%。

5.《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89,8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5%；反对259,

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弃权171,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07,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5836%；反对259,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0066%；弃权1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098%。

6.《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89,8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5%；反对354,

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0%；弃权76,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07,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5836%；反对354,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3454%； 弃权76,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10%。

7.《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515,3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2%；反对329,

2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3%；弃权76,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2,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1.6272%；反对329,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3018%； 弃权76,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10%。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351,1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6%；反对542,

2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9%；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8,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0290%；反对542,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4.7245%； 弃权2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6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8,489,7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4%；反对263,

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7%；弃权167,1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06,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5717%；反对263,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4840%；弃权16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443%。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孙志芹

丁双全

单位负责人：

李强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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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1年1月1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83.00万

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9.31元。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04,287,3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85,500,287.58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18,787,012.42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2月10日全部

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2月10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

字[2021]361Z0023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募集

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的开立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主体 银行账号 状态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农业银行厦门翔安支行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334001046886193 本次注销

招商银行厦门五缘湾支行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2902512110807 本次注销

工商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 罗普特（上海）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001100429006005502 本次注销

招商银行厦门五缘湾支行 罗普特（厦门）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592902596310918 本次注销

市场拓展及运维服务

网点建设项目

兴业银行厦门科技支行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9970100100266532 存续

交通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2000661013000514718 存续

工商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 罗普特（上海）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001100429006005475 存续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工商银行厦门软件园支行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00200129100077949 本次注销

超募资金暂存户 建设银行厦门城市建设支行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150198020100001926 本次注销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一）关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于2024年完成结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公司决

定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节余资金3,637.77万元转入基本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后续该项目的剩

余合同尾款将由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继续支付。

（二）关于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的承诺投资总额为 30,000.00万元，该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投资于公司的补充营

运资金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为0元。

（三）关于超募资金暂存户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人民币4,3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5,895.00万元用于增加募投项目一一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在上海的投资额，用于补充上海研发中心办公场所的购置款、装修费用及支付配套基础设施款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4,299.95万元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募集资金为0元。

为了便于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软件园支行（410020012910007794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市建设支行（35150198020100001926）、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五缘湾支行

（592902512110807）、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40334001046886193）、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五缘湾支行（592902596310918）、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1001100429006005502）的募集资金

专户进行销户处理。

公司已于近日办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账户注销后，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2证券代码：601512� � � � � � � �证券简称：中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9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月亮湾路15号中新大厦48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9,446,3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36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志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赵志松、陆海粟现场出席会议，董事李绍强、周衡

翔、独立董事杨衍超、贝政新、刘勇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尹健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监事宣蓉现场出席会议，监事李铭卫、郭仁泉、宋才俊、

鲍淮斌以通讯方式出席，监事郑维强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新集团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6,620,236 99.7890 2,606,359 0.1945 219,737 0.0165

2、议案名称：《中新集团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6,605,436 99.7879 2,578,259 0.1924 262,637 0.0197

3、议案名称：《中新集团2024年度财务决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6,676,536 99.7932 2,527,159 0.1886 242,637 0.0182

4、议案名称：《中新集团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6,740,936 99.7980 2,516,559 0.1878 188,837 0.0142

5、议案名称：《中新集团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6,495,936 99.7797 2,771,759 0.2069 178,637 0.0134

6、议案名称：《中新集团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5,942,648 99.7384 3,337,047 0.2491 166,637 0.0125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中新集团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6,749,636 99.7986 2,516,359 0.1878 180,337 0.013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议案5：中新集团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214,1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119,482,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2,913,133 49.6822 2,771,759 47.2711 178,637 3.0467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2,008,533 63.4942 976,159 30.8585 178,637 5.6473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904,600 33.5012 1,795,600 66.498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中新集团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22,395,

936

97.6462 2,771,759 2.2112 178,637 0.1426

7

《关于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中新集团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22,649,

636

97.8486 2,516,359 2.0075 180,337 0.143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熠文、张志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